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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自认:
认罪之证明效力的教义学阐释

宋志军

(广西大学 法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

摘　 要: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认罪事实的证明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中认罪与同意简化庭

审质证程序、庭审调查的重点从案件事实转换为认罪自愿性、法官确信认罪真实性之间的逻

辑关系亟须理论阐释。供述和承认可以融合并概括为认罪,在认罚及其程序从简、量刑从宽

后果的加持之下,供述和承认共同产生刑事自认的法律效果。刑事自认的实质是控辩双方对

案件事实及证据的真实性达成了共识,形成共识性的事实,进而达到共识性真实。自愿和明

智的刑事自认有助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认罪在内容、形式和效力上已经具有了刑事自认的

属性。刑事自认可以产生事实及证据合意、减轻控方的说服责任、省略庭审证据调查程序以

及增强法官内心确信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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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刑事自认问题的缘起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的“认罪”实质上是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的真实性达成了共识。自愿供

述犯罪事实以及对被指控犯罪事实的承认都具有增强法官形成犯罪事实为真实的内心确信的作用。
在认罪认罚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中,庭审的核心环节已从普通程序的控辩双方举证、质证和

辩论活动转变为对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以及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的调查。有学者

认为,协商性司法中的事实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意思,属于“意思事实”,协商性司法提出了与传

统刑事司法制度下通过探究客观真实来实现正义的截然不同的路径。案件事实包括证据事实与合意

事实,在协商性司法中双方当事人可以就案件事实经协商一致形成合意事实 [1]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的背景下,合意事实对于真实发现具有促进作用,控辩双方在重构案件事实过程中可以采用对抗与合



意两种模式,两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在不同的诉讼模式下通过相应的证据规则保障认定事实的真实

性。有学者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犯罪指控的承认以及控辩双方就诉讼中主要实体问题、程序问

题达成的合意,是形成合意式刑事诉讼的实践基础。被追诉人对控方指控的犯罪事实,通过明示或默

示的方式予以承认,从而与控方在案件事实认定上达成一致意见。控辩双方就犯罪指控达成合意后,
双方自然在证据、案件事实认定等方面也达成了合意 [2] 。笔者赞同该观点,其中所指的被追诉人对控

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承认”实质上就是刑事自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认罪”的证明效力需要与认

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适用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同意”相结合才能得以充分展现,这种结合就产生

了刑事自认。刑事自认能够涵盖认罪在犯罪事实构建和证明程序上的内容及其效果。
在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从对抗模式向合意模式转型的背景下,认罪与自认之间的关系及其证明效

力亟须展开教义学阐释,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认罪所蕴含的内容不仅限于供述或承

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而且扩展到对证据资格及证据调查程序的同意。认罪既有证据的效力,又有减

轻控方说服责任及增强法官认定事实真实性的内心确信的效力,因而在形式和效力上具有刑事自认

的属性;第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案件事实的特殊证明机制是复杂且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中“认罪”
与简化庭审质证程序、庭审调查对象的转换以及法官形成犯罪事实真实性的内心确信之间的内在联

系需要进行教义学解释;第三,对“认罪”的证明效力与作为证据种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

辩解”(以下简称供述)的证明力在理论上和规则上未能清晰界分,将有其他证据印证或无相反证据作

为认定自认事实真实性的前提,由此产生了证明标准是否降低等理论争议,导致法官在认罪认罚案件

审理中对案件事实真实性、确定性形成内心确信的思维逻辑无法阐明,与惯用的印证思维之间的抵牾

尚需理论解释。

二、 刑事自认在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的递进式呈现

尽管《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至今未出现“自认”一词,但是通过教义学的方法可以从与

认罪相关的法律规范中发现刑事自认萌芽、成形并逐渐发挥证明作用的发展路径。随着“认罪” “被告

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认罪认罚” “速裁程序”等体现自认内核和效力的规则演变,刑事自认在我国

刑事诉讼中呈现从无到有的递进式发展态势。

(一) 刑事自认的雏形在“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中萌生

从1979年《刑事诉讼法》到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再到1998年的司法解释条文中都没有出

现“认罪”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等刑事自认存在的制度基础和前提条件。1996年《刑事诉讼

法》规定的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限于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公诉案件①和两类自诉案件,这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犯罪形势下是适当的。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案件量增长所导致的诉讼

效率下降的问题较为突出,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公诉案件中被告人认罪的案件逐渐增

多,一些法院、检察院开始探索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程序。由此可见,司法实践已经认识到“认罪”
和“不认罪”案件的审理程序应有所不同,尝试将“认罪”和 “简化庭审证据调查程序”联系在一起。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

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认罪案件审理意见”)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

94第 2 期 宋志军:刑事自认:认罪之证明效力的教义学阐释 　

①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74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第一种情形为“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
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



见》(以下简称“简易审理意见”)为实践中探索“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提供了法律依据。“普通程序

简化审”中出现了“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 “自愿认罪” “被告人同意适用”的表述。
“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认罪”“同意”这三个具有自认基因的要素开始产生一定程度的简化

庭审证据调查的效力,刑事自认开始萌芽。根据“简易审理意见”第7条①的规定,被告人“认罪”和“同

意适用简易程序”所产生的效力包括:第一,以讯问被告人对起诉书的意见来取代被告人对起诉书指

控的犯罪事实再次进行完整的供述;第二,简化或省略对被告人的讯问、发问;第三,无异议证据概括

说明式举证,简化举证、省略质证;第四,简化或省略对案件事实部分的辩论,控辩双方可以主要围绕

罪名、量刑和其他争议问题进行辩论;第五,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
法庭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决。需要注意的是,“认罪案件审理意见”和“简易审理意见”在进一步简化

庭审证据调查程序的基础上,加强了对被告人程序选择权和知情同意权的保障。首先,简易程序的适

用以被告人、辩护人同意为必要条件,赋予被告人程序选择权,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被告人及其辩

护人三方在简化庭审证据调查程序的适用上形成了“合意”。其次,明确规定司法机关的告知义务。
1996年《刑事诉讼法》及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以下

简称“刑诉解释”中均未要求司法机关进行告知,而“简易审理意见”第7条第2款以及“认罪案件审理

意见”第4条则要求人民法院告知相关法律规定及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明确了被告人承担“认罪”
及“同意”适用简易程序所产生法律后果的责任。自此,刑事自认的核心内容及其法律效力在司法

解释中初步得以确立。

(二) 刑事自认的内核在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

2012年《刑事诉讼法》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并且将“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

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和“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纳入适用条件。“承认自己所犯罪行”,
是指被告人对起诉书中对其指控的罪名和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对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是指被告人对

起诉书中所指控的犯罪行为和犯罪证据都没有异议 [3] 。“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这一条

件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被告人对简易程序的选择权,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虽然2012年
《刑事诉讼法》第211条要求人民法院在庭审之前询问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意见,告知被告人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法律规定,确认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但是缺乏告知被告人认罪和适

用简易程序的法律后果、审查被告人认罪和程序选择的自愿性等可以构成刑事自认条件和法律效果

的具体规定。另外,被告人只有被动同意或者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权利,无权主动申请法院适用简

易程序。这在体现被告人主体地位中的主动性和选择权方面的充分性上略显不足。在确定被告人对简

易程序是否有异议时,应当让被告人了解简易程序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后果,才
能保证被告人作出明智、自愿的选择 [4] 。因此,刑事自认的核心内容———“承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认

可犯罪证据”“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简化庭审质证程序的效果”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

(三) 刑事自认规则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发展得以成形

从2014年、2016年相继开展的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到2018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
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的发展历程,是刑事自认的成立条件、内容和法律效力在法律层面

成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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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7条规定:“独任审判员应当讯问被告人对起诉书的意见,是否

自愿认罪,并告知有关法律规定及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辩护。被告

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法庭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决。”



1. 2019年《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清晰界定了“认罪”
中被追诉人对犯罪事实自认的两种形式———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以下简称“供认”)和对指控

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以下简称“承认”),使刑事自认的方式及其场域的法规范依据更加明确。
2. 保障“供认”和“承认”及程序选择权之自愿性的规则为刑事自认成立条件奠定了法律基础。刑

事自认成立的前提条件是被追诉人在对“供认”和“承认”的法律后果明知的情况下进行自愿选择。
《刑事诉讼法》第120条和“指导意见”第22条①均规定了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讯问前的告知内容和

程序。《刑事诉讼法》第173条和第174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的讯问以及形成认罪认罚具结书过程中告

知的内容及程序。《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71条以及“指导意见”第28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

自愿性、合法性的审查程序。“指导意见”第7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程序选择权,不同意适

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的,不影响“认罚”的认定,通过明确“不同意”也不影响从宽处理的效力,赋予

被追诉人充分且完整的程序选择权。“刑诉解释”第349条和第351条通过列举法庭审查的重点,规定了

人民法院对于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的审查程序。
3. 简化乃至省略庭审讯问和质证程序,已经具备了刑事自认的“简化审理效”和“证据容许效”。

“刑诉解释”第369条规定的“基层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基于庭前阅

卷对案件事实的真实性和证据的充分性得出的判断,这也是自愿“供认”和“承认”在影响法院事实认

定方式上的效力的体现。正是基于庭前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审查,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的审理对象、事
实认定方式发生转变才具有事实基础和正当性。

4. 明确规定了认罪认罚及自愿选择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可以获得实体从宽和程序从简的法律效

果,为研究刑事自认的法律效果提供了法律依据。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的一般原

则成为刑事自认法律效力的基本法律依据。

三、 从认罪到刑事自认的解释论展开

从体系解释的立场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认罪”具有刑事自认的内涵要与认罪认罚具结书

的签署、适用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同意”相结合才能得以充分展现。刑事自认能够涵盖认罪在犯罪

事实构建和证明程序上的内容及其效果。不能将司法解释界定的“认罪”完全等同于自认,而且“供

述”的性质和效果是否构成自认,应进行具体分析,不是所有诉讼阶段的“供述”皆为自认,需要从多个

视角对“认罪”何以成为“自认”进行阐释。

(一) 刑事自认完整展现了认罪的内容

在认罪认罚从宽场域内“认罪”的内涵比一般意义上(更确切地说是非认罪认罚语境中)的认罪

更丰富。易言之,以“认罪”为表征的刑事自认之对象可以涵盖案件事实、证据合意和证据调查程序。
1. 对犯罪事实的自认。刑事自认对“共识性事实”的解析要比“认罪”表达得更精确。“刑诉解释”

第347条将《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认罪”界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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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导意见”第22条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实供述罪行可以从

宽处理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记录在案并随案移送。对在非讯问

时间、办案人员不在场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向看守所工作人员或者辩护人、值班律师表示愿意认罪认罚的,有关人员应

当及时告知办案单位。”



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①前半句是被追诉人主动“陈述”犯罪事实,该陈述具有主动性;后
半句是对控方主张之犯罪事实的“承认或同意”,具有被动性②,是对另一方主体主张所作出的肯定性、
确认性的“回应”。上述司法解释对认罪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刑事自认的两种形式,即“供述”
和“承认”。在犯罪事实构建层面,“认罪”的外延大于“供述”,除了形成证据的“供述”,还有意思表示

更丰富、法律效力更多元的“承认”。就产生的顺序而言,“供述”具有先在性,即从形成时间上早于“承
认”。在侦查终结之前,犯罪事实尚未通过多种类型和数量的证据得以重建,因此并不具备对指控的犯

罪事实予以“承认”的前提。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机关起诉的“起诉意见书”中所记载的“查明”的犯罪

事实及证据卷宗中的证据资料相结合,才可以构成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事实基础”,进而在办案检察

官经过审查认定该事实为真实之后方可形成“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述”和“承认”在内涵上也存在差

异:一方面,“供述”比“承认”所包含的事实更明确、更广泛、更富有细节且具有不确定性;③另一方面,
“承认”比“供述”更概括、更确定,它体现的是犯罪嫌疑人和检察机关对犯罪事实认识的一致性,但并

不要求具有完全的一致性。根据“指导意见”第6条的规定,承认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仅对个别事实情

节提出异议,或者虽然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但表示接受司法机关认定意见的,不影响“认罪”的认定。
控辩双方没有争议的“共识性事实”与“争议事实”在真实发生的确定性程度上有所不同,因而对

二者的证明程序应有所区别。刑事诉讼中的案件事实与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事实存在本质差别,前者是

通过运用法律术语,基于法律规范展开评价,进而赋予社会事实以特定的法律意义。刑事自认实质上

是控辩双方在诉讼程序运行中对曾经存在争议的事实逐渐消除争议并达成共识的诉讼行为。刑事自

认所形成的共识性事实存在以下几种形态。(1)控辩双方对案件中“社会层面的事实”是否发生以及

发生的具体内容没有争议,但是对该事实是否构成犯罪或者指控的罪名、罪数或者犯罪形态存在争

议。在此情形下,控辩双方仅在刑法规范评价或适用层面存在争议,对“事实”本身并无争议。(2)被追

诉人自愿供述的犯罪事实与控方主张的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有差异,即存在争议事实。(3)被追诉

人自愿供述的犯罪事实与控方主张的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完全一致。(4)在检察官客观义务之下,
其指控的事实既包括不利于(有罪、罪重)犯罪嫌疑人的事实,又包括有利于(罪轻乃至无罪,从轻减轻

或免除处罚的情节)犯罪嫌疑人的事实。(5)控辩双方对量刑事实的不同主张及对某一事实是否构成

法定或酌定量刑情节有争议。例如,自首、立功、积极退赃退赔、刑事和解等。笔者认为,在“认罪案件简

化审”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及其正式纳入刑事诉讼法规范之前,被追诉人在上述五种情形中对案

件事实的陈述并不产生自认的效果,只具有“供述”的证据属性及证明效力。笔者认为,在事实层面的

刑事自认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中,与“认罚”结合在一起的“认罪”可

以在上述五种情形下消弭控辩双方之间对事实及其刑法规范评价的争议,因此都可以构成自认并产

生相应的法律效果。易言之,它们都可以成为刑事自认的对象。第二,刑事案件事实既包括被追诉人主

动“陈述”的“于己有利”和“于己不利”两部分内容,也包括控方提出的有利于或不利于被追诉人的事

实。笔者认为,刑事自认对象与民事自认对象的不同之处在于,被追诉人对事实的自认不限于“于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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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该条的表述与2019年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3条
关于对事实自认的表述方式类似。“民事证据规定”第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
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
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

这里的被动性只是就主体之间发出意思表示和回应的先后顺序的意义上而言的,不是被迫接受的意思。
在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的供述存在内容上的增减、表述方式的改变乃至推翻之前的供述,也就是“时供时翻”。

因此,供述具有更多不确定性。与之相比,在认罪认罚程序进行过程中“承认”具有更大程度上的确定性,往往与签署

《认罪认罚具结书》前后相继,而签署具结书之后的反悔并非常态。



利的事实”。第三,尽管刑事诉讼中存在庭审前的自认,但是不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

达成刑事和解时对案件事实的承认。因为在和解协议中承认的事实对于国家专门机关认定案件事实

不会产生直接影响,所以犯罪嫌疑人在与被害人达成和解时的认罪、悔罪,虽然涉及对案件事实的承

认,但是不属于刑事自认。
2. 形成证据合意。在认罪案件中,被追诉人对被指控事实的自认实际上是同时认可支持该事实的

证据。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自认主要是针对证据能力和一定的证明力问题 [5] 。笔者认为,该观点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被追诉人的认罪建立在对控方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相关证据的充分知悉的基础

之上,这也是认罪自愿性的重要保障。因此,被追诉人对指控事实的承认必然伴随着对证据的认可,这
符合认识规律和逻辑。对证据的认可包括同意控方的证据具有证据资格以及证据具有相关性、真实性

等属于证明力范畴的内容。尽管对证明力的判断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领域,但是并不排斥被告人对证

据证明力的认可。易言之,被告人对证据之证明力的认可并不限制法官对证明力的评价。法官综合案

件的全部证据来判断事实是否达到了证明标准所要求的真实程度。
3. 对简化或者省略庭审质证程序的同意。基于被告人的认罪供述在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的过

程中省略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程序,法庭已不再需要对案件事实认定展开事实调查和质证活动,而是

重点审查被告人认罪供述的自愿性、真实性。被告人认罪供述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已不再是单一的证据

效力,而是具有事实认定的法律效力。由此被追诉人的认罪供述的法律效力已由单一证据属性转变为

证据和事实认定规则的双层属性。速裁程序庭审对原用以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以及量刑的证据不

再进行实质审查,转而集中对被告人认罪自愿性、合法性进行确认审查,意味着此类被告人自愿认罪

且同意适用简化程序进行审理的案件的庭审对象发生了转移。

(二) 刑事自认区分了认罪在不同阶段的形态

在程序空间上,“供述”可出现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程序中,它是基于公检法人员的讯问而产

生的,而只有在审查起诉和审判程序中向办案检察官、审理案件的法官(含陪审员)作出的供述才可以

形成自认;“承认”存在于审查起诉和审判程序中,法官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庭审中询问被告人对起

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认罪认罚具结书所记载之犯罪事实的意见时会产生审判阶段的“承认”,而且这

是最为正式的自认,即庭审中的自认。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供述”和“承认”在审查起诉和审

判中可以融合并概括为“认罪”,在“认罚”及其“程序从简、量刑从宽”后果的“加持”之下,“供述”和

“承认”才能共同产生刑事自认完整的法律效果。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程序中都存在被追诉人对犯罪

事实的承认,由于各个程序中承认的形态、意思表示及其效果并不都是刑事自认,因此应当对自认的

场域予以明确区分。由于刑事诉讼事实构建过程的复杂性,应区分不同诉讼阶段对犯罪事实的陈述或

承认是否构成自认。第一,尽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涵盖侦查、起诉和审判三个诉讼阶段,但是犯罪嫌疑

人在接受侦查人员讯问时自愿如实供述案件事实的行为仅具有形成证据———“供述”的作用,不产生

自认的法律效力。第二,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官供述犯罪事实、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

对记载于书状中的犯罪事实的签字认可都属于自认。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7条第2款
以及第269条第1款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必须听取辩护人或值班律师的意见;第
272条第1款①规定认罪认罚具结书签署之时辩护人或值班律师必须在场。因此,对于审查起诉阶段的

刑事自认,亦必须有检察机关、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值班律师三方主体参加。第三,被告人在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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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72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

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具结书应当包括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罪行、同意量刑建议

和程序适用等内容,由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值班律师签名。”



过程中向审判人员的自认。主持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法官可以根据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既可以就

案件事实向被告人发问(此时发问的内容是法官根据庭前阅卷所发现的疑点或认为需要进一步核实

的部分事实,并不要求被告人陈述已经记载于卷宗中的庭前供述的全部内容),也可以询问被告人对

起诉书所指控犯罪事实是否认可的意见。无论是对法官发问之事实的回答,还是对被指控犯罪事实的

肯定性认可,都属于庭审中的自认。

(三) 刑事自认充分体现了认罪行为的属性

从行为的属性及其效力的角度解释,侦查人员告知如实供述可以获得从轻处罚的法律后果之后,
犯罪嫌疑人的自愿“供述”行为属于“坦白”①,其在后续程序中可以作为认罪、悔罪态度的重要衡量因

素。因此,坦白在认罪认罚制度中属于可以获得更大从宽幅度的法定从轻处罚情节,并不直接影响庭

审中的事实调查程序和事实认定方式,所以不产生自认的法律效果。在认罪认罚前提下的审查起诉和

庭审中的“承认”行为属于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自认”。“承认”行为的意思表示效力既包括

对犯罪事实的认可或同意,也包括对证明指控事实的证据效力及其充分性程度的认可、庭审事实调查

程序简化乃至省略质证的“接受”和“授权”。由于“供述”和“承认”发生的场域不同,其蕴含的控辩双

方对事实是否形成“一致性”的要件存在差异。第一,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自愿如实“供述”缺乏中

立第三方(例如律师)在场监督,其自愿性和真实性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并且此时侦查机关所收集的

证据尚未形成与“供述”相对称的“犯罪事实版本”,该“供述”具有单向形成证据资料的效果而非自认

的效果。第二,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认罪认罚商谈过程中,无论检察官是通过讯问的形式,还是针对犯罪

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进行核实或询问犯罪嫌疑人的意见,此时犯罪嫌疑人的“承认”都已经具备

了双方均认可、达成一致认识的“共识性事实”或“合意事实”的“一致性”要件。根据常识和逻辑判断,
该事实的真实性程度较高。与此同时,认罪认罚具结书签署过程中有律师在场及同步录音录像,“承

认”的自愿性、合法性和真实性的程序保障较为充分。第三,发生在“法庭审理中”的“供述”和“承认”
由于被告人、检察官、律师和法官均在场,法官能够结合生活常识、常情、常理和逻辑对被告人当庭的

自认行为进行审视和判断,即使在庭前对卷宗中记载的证据和事实存在一定的疑问,也可以通过当面

询问被告人来确认其自认的真实意思。同时,“法庭审理中”的“供述”或“承认”还有庭审笔录、录音录

像等记载手段对被告人的行为举止和表情等进行固定,在能够确认作出自认的被告人的真实意思时,
能够增强认定自认之犯罪事实成立的正当性。

四、 刑事自认发生法律效力的基础及表现形式

(一) 刑事自认效力的理论基础

自愿且明智的刑事自认有助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这是刑事自认发生法律效力的理论基础。司法

活动是一种建立在主体理性认识基础之上的主体间的交往活动,法律事实是司法过程中的利益主体

主观建构的产物。法律事实建构论着眼于具有差异性的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相互关系,避免了某

一方主体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另一方的不公平情况,在给予作为程序参加者的控辩双方更多对话或

协商机会的同时,发现了主体的价值,使其能动性有了广阔的发挥空间,并为以主体为重心的制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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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解释对“坦白”与认罪认罚中的“认罪”的性质虽然没有明确界分,但是从解释论

的角度来看,自愿“坦白”属于增强供述真实性和认罪悔罪态度的考量情节,并且“坦白”与认罪认罚在从宽幅度裁量

时不能重复评价。《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9条第2款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自首、坦白

情节,同时认罪认罚的,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给予相对更大的从宽幅度。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不作重复评价。”



计找到了理论依据 [6] 。刑事自认是诉讼主体之间理性交往和互动的结果,对于建构法律事实具有重要

的作用,能够促进实质真实原则要求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之目的的实现。事实认定过程中的事实通常被

称为争议事实。争议事实一般通过控辩双方的举证而清楚地显示,通过质证而得到澄清,最后由事实

裁判者认定 [7] 。刑事自认对于查明案件真相的作用并不是仅靠“供述”和“承认”犯罪事实而直接、独
立发挥作用,它以公安机关全方位收集证据、检察机关客观审查核实证据所构建起来的“指控的犯罪

事实”为基础。刑事自认并不是降低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和证明标准。案件事实的重建过程先后经历侦

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程序,每个程序都承载着一定程度的事实建构功能,这一功能的发挥与证据

的数量、关联性和真实性程度呈正相关的关系。在我们的理想中有一种权威的方法来确定对被告人的

哪一项或哪几项指控有足够的证据予以支撑,从而通过证据实现对案件事实的重建。从事实建构的逻

辑上分析,被指控犯罪的人从无罪推定开始。然后,检察官被要求正式地公开出示支持其提出的任何

一项和所有指控的证据,并且让辩护方在庭审调查程序中对证据进行强有力的质证。一旦证据经受住

了这样的考验,它必须强大到足以说服法官(或陪审员)排除合理怀疑地确信被告人有罪。控方的证明

责任、其收集的证据必须达到的较高的证明标准,以及被告人质疑该证据的机会结合在一起的目的

是,如果检察官没有强有力地证明被告人极有可能犯有被指控的犯罪,那么法官很难给被告人定罪。
正式(按照普通程序)审判的支持者必须承认,尽管检察官无法克服我们为其证明有罪所设置的各种

障碍,特定案件中的被告人也可能事实上犯有被指控之罪。事实上,这些障碍可能更多与我们防止对

无辜者进行不公正惩罚的希望有关,而不是与我们要获取被指控犯罪的人所作所为之真相有关 [8]225。
当前庭审对证据所建构之事实准确性的评估还不能彻底摆脱先前由检察官的指控决定或者由警察和

其他刑事侦查人员收集的证据。前一阶段的刑事侦查所造成的错误会降低庭审进行正确定罪和适当

量刑的能力 [9] 。有学者认为,对抗式庭审过分阻碍通过相反的事实版本来获得真相,检察官和辩护律

师都有强烈的动机去隐藏或者歪曲事实,特别是如果这样做可以使他们获胜则更是如此 [10] 。笔者认

为,对于刑事自认可能会影响事实认定准确性方面的担忧可能来自对域外辩诉交易中控辩双方之间

对事实的协商甚至“事实交易”与查明真相之间的脆弱关系。
在辩诉交易制度中,通过协商来解决控诉问题使得对被告人指控的正确与否不再是重点。关键是

参与交易的利益群体———检察官、被告人(或其辩护律师),有时还包括法官———情愿选择协商。真实

与虚假不再由法庭审理程序来决定,而是由控辩双方达成的共识来决定,这似乎并不是追求真相的机

制。例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辩诉交易中,检察官和被告人有从事“事实交易”的可能性,即关于事实

的协商是被指控赢得或俘获的 [11] 。辩诉交易中不利于事实认定准确性和事实建构的制度性缺陷是我

国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所尽力避免的,况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是辩诉交易的复制品,也不存在

令人担忧的“事实交易”。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刑事自认并不会产生上述“事实交易”从而降

低事实认定准确性的弊端。笔者认为,刑事自认所具备的“事理性”符合事实建构的内在逻辑和目标追

求。刑事自认具备的事理性是基于常识、常情和常理等经验法则进行推论的基础,即被追诉人自愿供

述和承认的犯罪事实,经过法官观察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语言表达、行为举止和神态可以对自认之事实

的真实性形成确信。依据常理,一个人对自己的不法行为,尤其是对严重不法行为的正确反应是悔过、
承担责任、道歉以及努力弥补自己所造成的任何损害 [12] 。这个正确反应既不是逃避、否认或隐瞒真

相,也不是将自己的行为进行自私自利的和本质上错误的合理化。依照这个逻辑,在程序上排除暴力、
胁迫及重大误解等影响意思表示自愿性和真实性的因素之下,无辜者自认犯罪事实或替人顶罪等“认
假罪”的概率非常低,以至于形不成对犯罪事实真实性的“合理怀疑”的程度。在构建犯罪事实的路径

中,刑事自认的事理性与法官的经验法则相结合,成为搭建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之间的桥梁。在诉讼

证明意义上,经验法则是事实认定者通过亲身经历的领悟或借助多方面的有关信息资料而取得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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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进而获得的涉及事物的因果关系或常态性的事理法则 [13] 。在具备诸多证据的前提下,被告人对于

事实的自认所带来的提升裁判者的内心确信程度,并非只限于被追诉人对犯罪事实的自认而不综合

衡量其他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

(二) 刑事自认产生法律效力的要件

在探讨刑事自认法律效力之前,需要明确刑事自认的构成要件,即刑事自认发生法律效力的基本

条件。刑事自认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要件和意思表示要件。意思表示要件是核心,具体表现为意思表

示的自愿性、意思内容的明确性及意思表示形式的外显性。
1. 刑事自认的主体要件。由于刑事自认涉及供认犯罪事实或者承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同意适用

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等较为复杂的法律问题,对于被追诉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具有重要影响,因
此应当保证主体是在明知自认行为的法律性质及法律后果的前提下所作出的理智和明智选择。尽管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主体进行限制,然而参照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

法解释对不适用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规定,可以确定不具备刑事自认主体要件的情形包括:盲、聋、
哑人以及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易言之,刑事自认的主体

应为具有完全意思表示能力、充分认知能力和能够作出明智选择的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2. 自认主体具有意志自由,其意思表示具有自愿性和明智性。意思表示的自愿性是指主体的意思

自由或者意志自由得到保障,即主体在不受外力强制、胁迫或者其他不法干预的基础上进行的自由表

达。意思表示的明智性是指主体在明知自认的性质、法律后果并且经过审慎思考、权衡之后所作的决

策。有的国家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自愿性和明智性是自认的有效条件。例如,《墨西哥联邦刑事

诉讼法典》第207条规定:“所谓自认,是指年满18岁的成年人经充分思考,自愿向检察院、审理案件的

法官和法院作出构成犯罪事实的陈述,并可以据此将其犯罪事实依据《墨西哥合众国政治宪法》第20
条描述的原则进行归罪。”该条重点强调的是自认陈述人的“充分思考和自愿”。该法第279条和第287
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司法机关评估自认效力应考察自愿性和理智性的要素主要包括:自认陈述人应当

年满18周岁,否则应当对事件充分了解,且无共同涉案、强奸或者精神虐待;自认陈述人应当在充分了

解刑事诉讼和诉讼程序的基础上,在其辩护人或者信任之人的帮助下对检察院或者法院作出供

认 [14] 。为了保障被追诉人在自认之前对自认的性质、法律效果等信息的充分认知,需要提高律师提供

法律意见的效果从而保障自认的自愿性和明智性。
3. 意思表示的内容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自认主体意思表示的内容决定了自认所产生的法律效果

的范围。因此,意思表示的内容应具有明确的指向性。笔者认为,刑事自认主体明确的意思表示之内容

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充分知悉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相关证据的情况,对自认的性质及其法律后果

有清醒的认识。二是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具有真实性,该犯罪事实有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三是放弃正

式庭审质证和事实调查的程序权利。有学者认为,被告人因选择简易快速的案件处理方式,而放弃了

正式裁判,这就是被告人的处分行为。经“犯罪嫌疑人的同意”,他选择了简易快速的审判程序之后就

放弃了正式的审判程序,这时犯罪嫌疑人“没有异议”的意思表示,就被视为放弃普通审判程序的处分

行为 [15] 。四是责任意识,即明知自认会产生自我束缚的效果,愿意承担自认所产生之责任。有学者认

为,自认的问题需要在实体真实之裁判理想与当事人自我责任之间寻求平衡 [16] 。意思表示明确既是

被追诉人主体性的完整体现,也是简化质证程序仍然能够保障实体真实的基础。
4. 意思表示形式的外显性,即自认的意思表示应采用明示的方式。为了充分保障被追诉人的选择

权并且准确识别意思表示的内容,刑事自认应当是被追诉人以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明确作出的意思

表示。易言之,刑事自认只能采用明示的方式,不存在类似于民事诉讼中的默示自认或拟制自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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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刑事自认法律效力的形态

1. 有限度的“免证效”:减轻控方的说服责任。刑事自认与民事自认在“免证效”的范围上有所不

同,即民事自认发生完全的免证效,而刑事自认的免证效是有限度的或者具有部分免证效力。民事自

认免除的是对方当事人对该事实提供证据的责任及说服责任。有学者认为,民事自认不仅是一种证据

方式,而且是“完善的证据方式”。一旦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予以承认就可以免除对方当

事人对主张事实的证明责任 [17] 。根据民事诉讼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民事自认具有完全“免证效”①,
即有效的自认免除对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果,或者免除对该自认事实通过证据予以证明而直接认

定为真实的效果。在坚持无罪推定原则、实体真实原则和证据裁判原则的前提下,认罪认罚案件的事

实认定依然以证据为根据,自认不能免除控方对其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提供证据的责任。因此刑事自认

“免证效”仅限于减轻控方的“说服责任”。控方的说服责任主要是在庭审的事实调查和质证过程中发

挥作用。在简化乃至省略事实调查、质证程序的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中,控方的说服责任得以减轻。在
认罪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真实性、合法性经过庭审确认之后,刑事自认所形成的“共识性事实”
可以促进法官对犯罪事实的真实性形成内心确信,控方的说服责任因自认而得以减轻。

2. 证据合意所生之证据资格“容许效”。被追诉人与检察机关就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所达成的合

意,既可以表现为对证据的合法性没有异议、不提出排除证据的申请,也可以表现为因同意适用简易

和速裁程序所产生的对证人、鉴定人不出庭等举证方式的效力。这是对证据资格的“容许效”,从而使

控辩双方在举证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有学者认为,合意式刑事诉讼中的合意包括控辩双方在证据方

面(举证上)形成的合意 [18]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在协商式司法模式下,控辩双方可以对证据能力进行

协商以达成合意,将本来依照传闻证据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的没有证据能力的庭前陈述、证
人证言或者书证重新赋予证据能力 [19] 。被告人对检察机关支持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证据表示认可,可
以弥补证据资格存在的瑕疵,使其可以进入审判。此外,对证据的自认使得省略质证环节有了充分的

理由,法官亦可以将该证据与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分析,进而认定案件事实。
3. 对庭审证据调查程序的“省略效”。由于刑事自认蕴含对省略庭审证据调查程序的同意,速裁程

序的审理重点由事实调查、质证转变为对认罪认罚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合法性的审查。有学者将

这种庭审模式称为确认式庭审,“速裁程序的庭审功能已经不再是抑或说主要不是通过控辩双方的举

证、质证和辩论,实现对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并在此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而是或者说基本上是通过

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来当庭完成司法裁判活动” [20] 。基
于被告人同意而适用的速裁程序的审理对象发生了转换,对原本用来控诉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再进

行实质审查,转而集中对被告人认罪自愿性、认罪认罚合法性的确认审查,这意味着刑事自认具有省

略庭审证据调查程序的效力。有学者认为,“证据调查方式变化的背后,是价值判断逻辑的转变。不同

于传统诉讼目的论下的实质正义观念,认罪案件之法庭审理所欲追求的当为一种由控辩双方所普遍

认同的共识性正义。” [21]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解释了自认所产生的省略庭审证据调查程序效力正当性

的价值基础,即“共识性正义”。在被追诉人自认犯罪事实和同意放弃普通程序而采用简易程序、速裁

程序的背景下,控辩双方在庭审之前就已经达成了事实合意和程序合意,他们参与庭审的目标在很大

程度上是希望法庭对双方的事实合意与程序合意予以肯定和认可。有学者认为,“认罪认罚案件中定

罪与量刑均不存在争议,案件事实清楚,无须进行严格证明。口供作为直接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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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简单直接,大大压缩了证明环节。被告人的供述一经查实,且伴有其他证据支持即可定案。由于被告

人自愿认罪,在庭审证明中就不必再强调普通程序中严格的证据规则,如无须证人、鉴定人到庭进行

质证,也不存在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对犯罪事实的证明亦不必达到定罪证明的至高证明标准。” [22]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基于被告人对犯罪事实的承认和简化证明程序的合意,由于被追诉人的同意而不

再受严格证明法则的约束,或者简化证明程序的合意是严格证明法则的变通。被追诉人同意的效力表

现为不仅约束其自身,而且对检察官和法官也同样具有约束力。被追诉人的自愿同意是速裁程序、简
易程序简化或省略庭审质证环节合理性和公正性的重要依据。

4. 对法官内心确信的“增强效”。法院在查明认罪认罚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合法性的前提下,
基于庭前阅卷对证据充分性的评估,可以直接认定指控罪名成立并且一般应当按照量刑建议作出判

决,这已经具备了自认的“心证增强效”。犯罪嫌疑人与检察机关依照法定程序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就

是对犯罪事实达成“合意”,形成“共识性”事实。有学者认为,“在追求案件实质真实发现方面,‘真实

符合论’让位于‘真实共识论’,刑事诉讼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23] 笔者认为,控辩双方没有争议

的事实,特别是对其真实性达成共识的合意事实的真实性程度,并不亚于通过普通程序对控辩双方有

争议的事实进行充分质证之后所达到的真实程度。法官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重点审查被告人认罪认

罚及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自愿性及合法性之后,对自认事实真实性的内心确信得以形成。被告人的自认

可以促进法官对犯罪事实的真实性形成内心确信,这是证据裁判原则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特殊

表现形式,而不是证据裁判原则的例外,更不是置证据裁判原则于不顾。法官对自认事实真实性的内

心确信仍然以全面审查证据为基础而形成:其一,法官在开庭前已经全面审查了控方移送的全部案卷

材料和证据,对证据的充分性和确实性形成了初步的确定心证;其二,控辩双方在无争议的情况下对

犯罪事实和证据达成合意和共识,进一步增强了法官对合意事实真实性的内心确信;其三,如果行为

人自己直言不讳地承认且毫不隐瞒其犯罪行为,那么“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可能会得到更加充分的

满足,甚至被超越。有学者认为,被告人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可能会透露一些决定性地确定他们有罪的

事实。我们或许就能够更加自信地说,对被告人判处刑罚已经合理地达到了更高的证明标准———“排

除一切怀疑。” [8]221笔者认为,法官根据阅卷和庭审观察所感,在对被告人的认罪自愿性、认罪态度、悔
罪真诚性进行询问和评估时,通过被告人的言语、行为举止及神态等动态证据的评估最终形成案件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排除合理怀疑的确定心证。

(四) 刑事自认法律效力的消灭

刑事自认的法律效力可在特定情形出现时消灭。刑事自认效力消灭的特定情形包括以下三种。其
一,刑事自认因欠缺生效要件而导致法律效力消灭。被追诉人不具备完全的认知能力,或者受胁迫而

作出的非自愿性的自认,以及因对自认及其法律后果存在重大误解而作出的有重大瑕疵的意思表示,
均为无效自认。其二,被追诉人撤回自认。由于有效的刑事自认对控辩双方和法官都有约束力,而且对

事实认定、审判程序适用等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不允许被追诉人任意反悔而撤回。“同意的撤回,将
会破坏对方或者法院的证明计划,因此是不允许的。但是对方没有提出异议,法院也认为可以撤回的,
就属于另一个问题。” [24] 笔者认为,是否允许被追诉人撤回自认,应根据诉讼阶段而有所区别。在审查

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的自认可以撤回。案件起诉到法院以后至开庭审判之前,被告人撤回自认需经

过检察机关的同意。被告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申请撤回自认的,检察官对于撤回没有异议,并且法官

认为适当时,可以允许被告人撤回。其三,法官在庭审中发现被告人的自认缺乏自愿性以及认罪认罚

具结书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的,自认的法律效力归于消灭。需要注意的是,法官对自认效力的评估除

了考虑自愿性、合法性和真实性,还应审查被告人所作自认是否经过审慎思考以及对自认的性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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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实和证据以及法律后果是否清晰理解,这决定了被告人自认是否明智。有学者认为,在认罪认罚

过程中,律师可以就案件的实体问题、程序问题、证据问题以及司法结论发表意见 [25] 。笔者认为,为被

追诉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咨询,可以帮助被追诉人在对案件情况有充分认知的情况下作出自愿且明智

的自认。由于被告人受到获取案件信息的渠道以及自身法律知识欠缺等因素的限制,法官可以通过审

查被追诉人是否获得律师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来判断其作出自认的自愿性和明智性。

五、 结　 语

尽管刑事自认作为法律术语和规则尚未被纳入《刑事诉讼法》,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也尚未深入展

开,但是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广泛适用,被追诉人的认罪所具有的证明效力和相关规则已成为需

要研究的理论问题。认罪与刑事自认的关系、认罪与简化庭审质证程序、庭审调查对象的转换以及法

官形成犯罪事实真实性的内心确信之间的逻辑关系亟须理论阐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诉讼阶

段认罪的性质和法律效果有别。认罪既有证据的效力,又有减轻控方说服责任及增强法官认定事实真

实性的内心确信的效力,因而在形式和效力上具有刑事自认的属性。自愿和明智的刑事自认有助于发

现案件事实真相。刑事自认的实质是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及证据的真实性达成了共识,形成共识性的

事实,进而达到共识性真实。刑事自认是诉讼主体之间理性交往和互动的结果,对于建构法律事实具

有重要的作用,能够促进实质真实原则要求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之目的的实现。刑事自认是意志自由的

成年人所作的自愿且理智的意思表示,且意思表示的内容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明确的表意形式。刑事

自认可以产生减轻控方说服责任的有限“免证效”、证据资格“容许效”、庭审证据调查程序的“省略

效”以及对法官内心确信的“增强效”等法律效力。刑事自认的法律效力可因欠缺生效要件、被追诉人

撤回自认以及法官在庭审中发现被告人的自认缺乏自愿性、明智性等特定情形时消灭。在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中,认罪对证明案件事实的效力是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不仅涉及刑事自认理论和规则构建,
还有更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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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inal Self-Admission:
A Doctri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bative Effect of Confession of Guilt

SONG Zhijun

(School of Law,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The special proofmechanism of the case facts in the leniency on admission of guilt and acceptance punishment

is a complex and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 among which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dmission of guilt and the simplifica-

tion of the trial cross-examination procedure, the conversion of the trial investigation object and the inner conviction of the judge

to form the truth of the crime facts needs to be explained theoretically. Confession and admission can be integrated and summa-

rized as admission of guilt. Under admission of punishment and the support of the consequences of simplified procedures and leni-

ent sentencing, confession and admission produce the legal effect of criminal self-admission together. The essence of criminal self-

admission is that both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defense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truth of the case facts and evidence, form-

ing a consensus of facts, and then achieving the consensus of truth. Voluntary and judicious criminal self-admission helps to dis-

cover the facts of a case. Admission of guilt has the attributes of criminal self-admission in content, form

and effect. Voluntary and judicious criminal self-admission helps to discover the facts of a case. Criminal

self-admission can produce the effect of evidence agreement, reduce the prosecutions responsibility of

persuasion, omit the trial evidence investigation procedure and enhance the judges inner conviction.

Key words: confession of guilt; criminal self-admission; probative effect; agreement of fact

(责任编辑 　 张 　 伟 　 郑英龙)

06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 2023 年


